
 1 

國立臺灣戲曲學院第 73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14 年 11 月 26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

開會地點(實體)：內湖校區音樂樓 5樓大會議室 

會議網址(線上)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fty-qogn-eis 

主  席：李校長揚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錄：葉姿伶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 

    決 定：會議紀錄確定。 

報告案：無 

討論提案： 

提案一：本校 114 年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經費新增 70 萬元，提

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秘書室性平會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配合 114 年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，校務基金挹注 706 萬

3,501 元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教務處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：本校 114 年度兩校區大樓清潔及校園環境維護合約，所需經

https://meet.google.com/fty-qogn-ei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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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 130 萬 2,845 元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四：本校兩校區女生宿舍改善電力工程，所需經費 231 萬元，提

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五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產學合作績優獎勵要點」，提請審

議。(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) 

決  議： 

一、 修正第五點文字，有關審議小組委員利益迴避一節，增加

「…，應依行政程序法第32及 33條規定辦理迴避事宜。」，

以臻完備。 

二、 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六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發展與創作展演

獎勵要點」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) 

決  議： 

一、 修正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，於補助金額前，明訂

補助內容為差旅費，並增加文字「…未達最高補助者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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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金額報支…」。 

二、 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七：本校各類案件經費追認案共 7件，所需經費計 140 萬 8,579

元，提請追認。(提案單位：秘書室、教務處、學務處、總務

處、研發處、人事室、綜藝團) 

決  議：同意追認。 

 

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推廣教育收支管理規定」之附錄一

《非學分推廣班教師鐘點費給付標準》暨附錄二《推廣教育

退費辦法》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教務處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戲服、道具及器材外借收費管理要

點」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參、報 告 案：無。 

肆、討論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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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一：本校 115 年校務基金財務規劃報告書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

位：研究發展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25

條第 2項規定辦理。 

二、 旨揭報告書以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，內容涵蓋

「前言、教育績效目標、年度工作重點、財務預測、風險

評估、預期效益及結論」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發展與創作展演

獎勵要點」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4 年 11 月 19 日第 383 次行政會議、114 學年度第

2次法規研修暨審議小組會議決議辦理。 

二、 為符應校務發展，提升行政運作，爰擬具旨揭獎勵要點第

四點修正草案，修正審議小組召集人由「校長或指定適當

委員」擔任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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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產學合作績優獎勵要點」，提請審

議。(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4 年 11 月 19 日第 383 次行政會議、114 學年度第

2次法規研修暨審議小組會議決議辦理。 

二、 本次修正要點如下： 

(一) 第四點原列「產學合作績優獎勵審議小組」成員由副校

長、主任秘書、教務長、研發長、各教學單位主管、人

事室主任、主計室主任組成，查原條文未敘明召集人產

生方式，現擬增列「由校長或指定上述適當人員擔任召

集人」。 

(二) 第六點有關「行政管理費」文字統一修正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四：本校 115 年度預算分配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主計室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點辦理。 

二、 本校 115年度經、資門預算共分配 7億 4,349萬 8,000 元，

說明如下： 

(一) 資本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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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年度編列預算 1 億 7,657 萬 7,000 元，依各單位所

提需求，扣除 114 年度提前支用 7 萬 6,000 元後，全數

分配，計分配 1億 7,650 萬 1,000 元。 

(二) 經常門： 

1. 統籌經費分配5億2,257萬1,000元。 

2. 各單位基本維持費分配388萬7,000元。 

3. 行政單位業務需求經費分配3,953萬9,000元。 

4. 表演單位展演製作經費分配100萬元。 

5. 以上經常門合計分配5億6,699萬7,000元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各教學單位鐘點費，另行召開鐘點費分配會議後分配。 

二、 除鐘點費以外之各項經費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五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 115 年度執行各項支出應行注意事

項」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主計室) 

說  明：為利各單位報支經費時有所依循，主計室彙整常用報支項目

及相關法規、解釋函令等，並參酌其他大學經費報支相關規

範，修訂旨揭注意事項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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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六：本校各類案件經費追認案共 7件，所需經費計 129 萬 1,262

元，提請追認。(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、總務處、民俗技

藝學系、京劇團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校各類案件經費追認案 7件，經費 129 萬 1,262 元 ，為

使校務運作及業務推展順利進行，依第 45次校務基金管理

委員會提案一決議，經簽奉核可後先行支用，並提報校務

基金管理委員會追認。 

二、 上開追認案件列述如下： 

(一) 為因應內湖校區宿舍輔導員人力及輪休，自 112年 9月

起調整兩校區輔導員值班，木柵校區由委外保全輪值。

經觀察 112 至 113 年管理情形，因保全輪值及管理權

責有限，未能對學生盡生活輔導之責，且學院部宿舍之

修繕、管理皆需有人專責及時處理，目前木柵校區僅有

1名日間校安人員支援協助處理宿舍事宜，人力不足，

爰木柵校區擬增聘男、女各 1 名宿舍輔導管理員，所

需經費 45 萬 4,308 元，業經學務處本年 6 月 16 日簽

奉核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二) 學務處校園霸凌防治經費本年分配 40萬元，並於本年

7月底支應完畢，前已由生輔組經費流用 2萬元，惟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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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敷使用，爰擬新增經費 40 萬元，業經學務處本年 8

月 28 日簽奉核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三) 為優化及改造學校學生諮商輔導工作空間(個諮室、團

諮室)，本校向教育部申請 114 年度大專校院優化及改

善學生輔導諮商空間及設備計畫(包括硬體設備增加

或空間修建及其所需設計、監造與工程管理費用)，計

畫總額計 158 萬 6,058 元，其中本校參與 113 年度學

生輔導工作評鑑結果為「追蹤輔導」，教育部最高補助

150 萬元，餘 8萬 6,058 元須由本校自籌，業經學務處

本年 10月 14 日簽奉核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四) 總務處木柵校區辦公室由表藝館2樓移回群和樓1樓，

原有分離式冷氣因老舊逾使用年限已報廢，本次搬回

群和樓需採購冷氣 1 台，所需經費 3 萬 235 元，業經

總務處本年 6月 29 日簽奉核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五) 民俗技藝學系學科教室冷氣(中三乙 2台、中一乙 1台)

開學後發現無法運作，經總務處請廠商檢測後確實無

法修復，為保障學生學習環境及教學品質，擬更換 3台

新機，所需經費 9 萬 8,052 元，業經民俗技藝學系本

年 10 月 2日簽奉核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六) 京劇團團員唐Ο蘭因生涯規劃於本年 8 月 1 日起轉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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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劇學系擔任教職，為利人力補實及業務推展順利，擬

增聘行政助理 1名，所需經費計 12萬 6,803 元，業經

京劇團本年 9月 26 日簽奉核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七) 京劇團因應演出任務及教學傳承需求，外聘呂玉堃老

師進行專業技藝指導，以提升演出水準並強化人才培

育，聘期自本年 11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，所需經

費 9 萬 5,806 元，業經京劇團本年 10 月 17 日簽奉核

准，提請追認。 

決  議：同意追認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2時 25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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